附件1
郑州师范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计划表
	岗位代码
	岗位类别及等级
	专业（学科）及专业代码
	学历学位
	招聘人数
	其他条件

	A01
	专业技术岗位十三级及以上
	02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
	35
	[bookmark: _GoBack]第一类  领军人才：学术造诣高深，在本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能带领学术团队协同攻关，带领本学科赶超国内先进水平的人才。                                                        第二类  拔尖人才：在本学科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科研能力突出，已形成稳定研究方向并取得系列高质量标志性成果，能够支撑学术梯队建设的人才。                                                       第三类  骨干人才：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学科建设中能够发挥关键支撑作用的人才。                                                                  第四类  博士：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获得博士学位者。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8周岁（1987年6月1日及以后出生），紧缺、优秀博士年龄经学校研究可适当放宽。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者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所学专业应与所报学科专业要求相同或相近，招聘专业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为准。

	A02
	
	0302政治学、0303社会学、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0352社会工作
	
	
	

	A03
	
	04教育学
	
	
	

	A04
	
	0501中国语言文学、0502外国语言文学、0503新闻传播学
	
	
	

	A05
	
	06历史学
	
	
	

	A06
	
	0701数学、0702物理学、0703化学、0705地理学、0706大气科学、0710生物学、0714统计学
	
	
	

	A07
	
	0803光学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09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信息与通信工程、0811控制科学与工程、08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6测绘科学与技术、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0835软件工程、0836生物工程、0839 网络空间安全、0854 电子信息、0860生物与医药
	
	
	

	A08
	
	1008中药学
	
	
	

	A09
	
	12管理学
	
	
	

	A10
	
	13艺术学
	
	
	

	A11
	
	1403设计学、1405智能科学与技术
	
	
	





